
补 充 协 议
甲方：

地址：

乙方：南京中医药大学

地址：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38号
鉴于：

             （甲方）和南京中医药大学（乙方）于    年   月   日签署了“           ”技术合同，现该项目        。

由于

上述原因造成        。为了        ，甲乙双方经协商，达成以下一致意见：

一、双方一致同意在原合同基础上增加         ；
    二、根据增加工作内容约定追加人民币      万元，由甲方支付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周内支付给乙方；

三、乙方同意在 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          ；

四、本补充协议一式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叁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补充协议生效后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，以本协议为准。 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乙方：南京中医药大学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第1 / 2页

